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裁定

111年度行提字第1號

聲   請   人  鄧榕茜 

被逮捕拘禁人  姜柏任    現於桃園市大崗集中檢疫所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000000000000000

上一人代表人  陳潤秋（局長）住同上

訴 訟 代理人  許雅琳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前經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以電話通知曾與確診者足跡重疊，經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於111年1月14日早上10時採檢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書，

但於同年1月16日晚間6時6分，卻遭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改以

防疫計程車帶至桃園大岡集中檢疫所集中隔離，本件行政機

關若欲以集中隔離方式阻絕疫情，應自第一時間為之，而不

是等到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都已經PCR採檢陰性、在家隔離

多日且安排好遠端工作事項後，才突然命其跨縣市集中隔

離，此乃行政處分之恣意反覆，且原處分有如刻在額頭上之

始日、原因事實等不符之錯誤，另被告預先於文件註記「不

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亦難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旨，

為此提起本件提審。

二、按「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

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

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

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

8條第1項、第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

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

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

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

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

等措施。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

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

或其他檢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

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

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傳染病防治法第2

條、第48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第1至4款定有明文。且按衛

生福利部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主

旨：公告修1月正『傳染病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

防治措施』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條、第39條第2項、第44條第1項第3款、第50條第4項規

定。公告事項：一、本次修正係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為第五類傳染病。…」。

三、經查，本件受逮捕拘禁人即姜柏任（以下簡稱姜君）係因由

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接觸

時間為111年1月9日，而由相對人於1月14日上午10點通知其

原採居家隔離，期間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此有聲請人

提出之附件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

隔離通知書（春節版）為憑（下稱居家隔離處分，見本院卷

第19頁至第27頁），而兩造對於姜君於上開111年1月9日有

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者

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14天至同年1月2

3日止起算隔離日，乃為不爭執，首堪採認為確實無誤。

四、次查，本案姜君既於111年1月9日與確診者有接觸，則按傳

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

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

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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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及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

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

或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

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

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復有中央主管機關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官方網站問答所公布(什麼樣的對象要

住進集中檢疫場所)載明「包含入境後須集中檢疫的旅客、

『確定病例密切接觸者』………無症狀者才會送入集中檢疫

所」足參(見本院卷第79頁)。據此，相對人開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離處分，見本院卷第

31頁至第38頁），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

檢疫所為隔離，於法即屬有據無誤。

五、至於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所為之居家隔離處分，有恣意反覆變

更為集中隔離之處分而有違法。然查，上開集中隔離處分既

經相對人依法作成，並合法通知受處分人即應集中隔離人姜

君，此有相對人所提於111年1月16日22:03:31由系統發出集

中隔離書，並於同日22:07:40由民眾即姜君已開啟通知書之

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並有本院卷前述第31頁之集

中隔離通知書足憑，而上開集中隔離通知書上，其集中隔離

日期除已具體載明於2022/01/14至2022/1/23，且敘明應受

通知人即受處分者姜君為確診個案之接觸者，並基於防範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染之原因，故而於上開期間進行集中隔

離，此有上開集中隔離處分通知書足憑，從而，自無聲請人

所主張本件集中隔離處分有刻在額頭上之始日、原因事實等

不符之明顯錯誤，要難認上開集中隔離之處分屬無效行政處

分。從而，本件姜君所遭相對人集中之隔離處分，既無無效

之原因，而仍屬有效合法存在，則依行政處分構成要件之效

力，在未經合法撤銷前，依法自有拘束本院之效力，自難認

相對人基於上開集中檢疫處分所為逮捕拘禁人之處分，有何

違法。從而，聲請人據此聲請提審，即難認有理。

六、另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於111年1月14日先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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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法乙節。然此亦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陳以上開居家隔離

處分，乃係相對人承辦人誤開屬於春節之入境版本而有所違

誤，則此部分相對人原為之居家隔離處分，即難認為合法，

至於相對人基此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或相關措施，如有造成

受逮捕拘禁人之權益受損，核屬另事。本案相對人開立集中

隔離處分，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檢疫所

為隔離，於法既屬有據，此已如本院前開理由二、三、四所

述，本院自難以上開相對人原所為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有違

誤，逕認本件聲請人之提審為有理由，至於本件相對人所為

之有效合法集中隔離處分，既已合法通知受集中隔離之姜君

即逮捕拘禁人，聲請人再質疑相對人有預先於文件上註明

「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此部分縱使有所瑕疵，亦不

影響本案集中隔離處分之效力，聲請人執此聲請提審亦難認

有理。

七、此外，聲請人再質疑本件相對人所為於111年1月16日之集中

隔離處分，亦不應從111年1月16日起算，而應從其原先於11

1年1月14日所作成居家隔離處分之日期起算。然查，姜君係

係因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

而接觸時間為111年1月9日，故而姜君既於上開111年1月9日

有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

者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一直到23日24

時止為起算隔離日，則相對人於111年1月16日為本案之集中

隔離處分所載應為集中隔離之14日，即屬無誤。至於本件姜

君前自1月14日起至1月15日，如前所述，此部分雖為居家隔

離之處分，聲請人代理人所陳縱屬誤開，然其依法並未自11

1年1月14日即送集中隔離檢疫所隔離（此並可從聲請人到庭

所陳，姜君與其姑姑一起在1月9日接觸確診者，其姑姑在新

竹，1月14日晚上就被新竹縣政府直接送到香山集中檢疫所

足參），卻誤採居家隔離之處分，而反較有利於受隔離處分

之姜君，是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本案就姜君所為集中隔離處

分有違法，聲請提審亦屬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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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上所述，聲請人所為聲請提審，經本院審查後認於法並無

違誤。是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依提審法

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原裁定有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楷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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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裁定
111年度行提字第1號
聲   請   人  鄧榕茜  
被逮捕拘禁人  姜柏任    現於桃園市大崗集中檢疫所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上一人代表人  陳潤秋（局長）住同上
訴 訟 代理人  許雅琳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前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電話通知曾與確診者足跡重疊，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1年1月14日早上10時採檢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書，但於同年1月16日晚間6時6分，卻遭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改以防疫計程車帶至桃園大岡集中檢疫所集中隔離，本件行政機關若欲以集中隔離方式阻絕疫情，應自第一時間為之，而不是等到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都已經PCR採檢陰性、在家隔離多日且安排好遠端工作事項後，才突然命其跨縣市集中隔離，此乃行政處分之恣意反覆，且原處分有如刻在額頭上之始日、原因事實等不符之錯誤，另被告預先於文件註記「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亦難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旨，為此提起本件提審。
二、按「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8條第1項、第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48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第1至4款定有明文。且按衛生福利部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主旨：公告修1月正『傳染病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防治措施』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39條第2項、第44條第1項第3款、第50條第4項規定。公告事項：一、本次修正係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
三、經查，本件受逮捕拘禁人即姜柏任（以下簡稱姜君）係因由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接觸時間為111年1月9日，而由相對人於1月14日上午10點通知其原採居家隔離，期間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此有聲請人提出之附件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春節版）為憑（下稱居家隔離處分，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7頁），而兩造對於姜君於上開111年1月9日有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者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14天至同年1月23日止起算隔離日，乃為不爭執，首堪採認為確實無誤。
四、次查，本案姜君既於111年1月9日與確診者有接觸，則按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及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復有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官方網站問答所公布(什麼樣的對象要住進集中檢疫場所)載明「包含入境後須集中檢疫的旅客、『確定病例密切接觸者』………無症狀者才會送入集中檢疫所」足參(見本院卷第79頁)。據此，相對人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離處分，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8頁），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檢疫所為隔離，於法即屬有據無誤。
五、至於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所為之居家隔離處分，有恣意反覆變更為集中隔離之處分而有違法。然查，上開集中隔離處分既經相對人依法作成，並合法通知受處分人即應集中隔離人姜君，此有相對人所提於111年1月16日22:03:31由系統發出集中隔離書，並於同日22:07:40由民眾即姜君已開啟通知書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並有本院卷前述第31頁之集中隔離通知書足憑，而上開集中隔離通知書上，其集中隔離日期除已具體載明於2022/01/14至2022/1/23，且敘明應受通知人即受處分者姜君為確診個案之接觸者，並基於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染之原因，故而於上開期間進行集中隔離，此有上開集中隔離處分通知書足憑，從而，自無聲請人所主張本件集中隔離處分有刻在額頭上之始日、原因事實等不符之明顯錯誤，要難認上開集中隔離之處分屬無效行政處分。從而，本件姜君所遭相對人集中之隔離處分，既無無效之原因，而仍屬有效合法存在，則依行政處分構成要件之效力，在未經合法撤銷前，依法自有拘束本院之效力，自難認相對人基於上開集中檢疫處分所為逮捕拘禁人之處分，有何違法。從而，聲請人據此聲請提審，即難認有理。
六、另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於111年1月14日先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有違法乙節。然此亦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陳以上開居家隔離處分，乃係相對人承辦人誤開屬於春節之入境版本而有所違誤，則此部分相對人原為之居家隔離處分，即難認為合法，至於相對人基此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或相關措施，如有造成受逮捕拘禁人之權益受損，核屬另事。本案相對人開立集中隔離處分，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檢疫所為隔離，於法既屬有據，此已如本院前開理由二、三、四所述，本院自難以上開相對人原所為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有違誤，逕認本件聲請人之提審為有理由，至於本件相對人所為之有效合法集中隔離處分，既已合法通知受集中隔離之姜君即逮捕拘禁人，聲請人再質疑相對人有預先於文件上註明「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此部分縱使有所瑕疵，亦不影響本案集中隔離處分之效力，聲請人執此聲請提審亦難認有理。
七、此外，聲請人再質疑本件相對人所為於111年1月16日之集中隔離處分，亦不應從111年1月16日起算，而應從其原先於111年1月14日所作成居家隔離處分之日期起算。然查，姜君係係因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而接觸時間為111年1月9日，故而姜君既於上開111年1月9日有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者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一直到23日24時止為起算隔離日，則相對人於111年1月16日為本案之集中隔離處分所載應為集中隔離之14日，即屬無誤。至於本件姜君前自1月14日起至1月15日，如前所述，此部分雖為居家隔離之處分，聲請人代理人所陳縱屬誤開，然其依法並未自111年1月14日即送集中隔離檢疫所隔離（此並可從聲請人到庭所陳，姜君與其姑姑一起在1月9日接觸確診者，其姑姑在新竹，1月14日晚上就被新竹縣政府直接送到香山集中檢疫所足參），卻誤採居家隔離之處分，而反較有利於受隔離處分之姜君，是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本案就姜君所為集中隔離處分有違法，聲請提審亦屬無理由。
八、綜上所述，聲請人所為聲請提審，經本院審查後認於法並無違誤。是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依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原裁定有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楷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裁定
111年度行提字第1號
聲   請   人  鄧榕茜  
被逮捕拘禁人  姜柏任    現於桃園市大崗集中檢疫所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上一人代表人  陳潤秋（局長）住同上
訴 訟 代理人  許雅琳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前經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以電話通知曾與確診者足跡重疊，經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於111年1月14日早上10時採檢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書，
    但於同年1月16日晚間6時6分，卻遭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改以
    防疫計程車帶至桃園大岡集中檢疫所集中隔離，本件行政機
    關若欲以集中隔離方式阻絕疫情，應自第一時間為之，而不
    是等到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都已經PCR採檢陰性、在家隔離
    多日且安排好遠端工作事項後，才突然命其跨縣市集中隔離
    ，此乃行政處分之恣意反覆，且原處分有如刻在額頭上之始
    日、原因事實等不符之錯誤，另被告預先於文件註記「不請
    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亦難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旨，為
    此提起本件提審。
二、按「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
    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
    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
    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
    8條第1項、第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
    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
    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
    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
    ，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
    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
    施。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
    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
    他檢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
    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48條
    第1項、第58條第1項第1至4款定有明文。且按衛生福利部10
    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主旨：公告修1
    月正『傳染病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防治措施』如附
    件，並自即日生效。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39條第2
    項、第44條第1項第3款、第50條第4項規定。公告事項：一
    、本次修正係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
    …」。
三、經查，本件受逮捕拘禁人即姜柏任（以下簡稱姜君）係因由
    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接觸
    時間為111年1月9日，而由相對人於1月14日上午10點通知其
    原採居家隔離，期間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此有聲請人
    提出之附件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
    隔離通知書（春節版）為憑（下稱居家隔離處分，見本院卷
    第19頁至第27頁），而兩造對於姜君於上開111年1月9日有
    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者
    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14天至同年1月2
    3日止起算隔離日，乃為不爭執，首堪採認為確實無誤。
四、次查，本案姜君既於111年1月9日與確診者有接觸，則按傳
    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
    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
    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
    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及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
    ：「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
    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
    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復有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之官方網站問答所公布(什麼樣的對象要住進集中
    檢疫場所)載明「包含入境後須集中檢疫的旅客、『確定病例
    密切接觸者』………無症狀者才會送入集中檢疫所」足參(見本
    院卷第79頁)。據此，相對人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
    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離處分，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8頁
    ），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檢疫所為隔離
    ，於法即屬有據無誤。
五、至於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所為之居家隔離處分，有恣意反覆變
    更為集中隔離之處分而有違法。然查，上開集中隔離處分既
    經相對人依法作成，並合法通知受處分人即應集中隔離人姜
    君，此有相對人所提於111年1月16日22:03:31由系統發出集
    中隔離書，並於同日22:07:40由民眾即姜君已開啟通知書之
    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並有本院卷前述第31頁之集
    中隔離通知書足憑，而上開集中隔離通知書上，其集中隔離
    日期除已具體載明於2022/01/14至2022/1/23，且敘明應受
    通知人即受處分者姜君為確診個案之接觸者，並基於防範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染之原因，故而於上開期間進行集中隔
    離，此有上開集中隔離處分通知書足憑，從而，自無聲請人
    所主張本件集中隔離處分有刻在額頭上之始日、原因事實等
    不符之明顯錯誤，要難認上開集中隔離之處分屬無效行政處
    分。從而，本件姜君所遭相對人集中之隔離處分，既無無效
    之原因，而仍屬有效合法存在，則依行政處分構成要件之效
    力，在未經合法撤銷前，依法自有拘束本院之效力，自難認
    相對人基於上開集中檢疫處分所為逮捕拘禁人之處分，有何
    違法。從而，聲請人據此聲請提審，即難認有理。
六、另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於111年1月14日先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
    有違法乙節。然此亦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陳以上開居家隔離
    處分，乃係相對人承辦人誤開屬於春節之入境版本而有所違
    誤，則此部分相對人原為之居家隔離處分，即難認為合法，
    至於相對人基此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或相關措施，如有造成
    受逮捕拘禁人之權益受損，核屬另事。本案相對人開立集中
    隔離處分，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檢疫所
    為隔離，於法既屬有據，此已如本院前開理由二、三、四所
    述，本院自難以上開相對人原所為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有違
    誤，逕認本件聲請人之提審為有理由，至於本件相對人所為
    之有效合法集中隔離處分，既已合法通知受集中隔離之姜君
    即逮捕拘禁人，聲請人再質疑相對人有預先於文件上註明「
    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此部分縱使有所瑕疵，亦不影
    響本案集中隔離處分之效力，聲請人執此聲請提審亦難認有
    理。
七、此外，聲請人再質疑本件相對人所為於111年1月16日之集中
    隔離處分，亦不應從111年1月16日起算，而應從其原先於11
    1年1月14日所作成居家隔離處分之日期起算。然查，姜君係
    係因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
    而接觸時間為111年1月9日，故而姜君既於上開111年1月9日
    有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
    者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一直到23日24
    時止為起算隔離日，則相對人於111年1月16日為本案之集中
    隔離處分所載應為集中隔離之14日，即屬無誤。至於本件姜
    君前自1月14日起至1月15日，如前所述，此部分雖為居家隔
    離之處分，聲請人代理人所陳縱屬誤開，然其依法並未自11
    1年1月14日即送集中隔離檢疫所隔離（此並可從聲請人到庭
    所陳，姜君與其姑姑一起在1月9日接觸確診者，其姑姑在新
    竹，1月14日晚上就被新竹縣政府直接送到香山集中檢疫所
    足參），卻誤採居家隔離之處分，而反較有利於受隔離處分
    之姜君，是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本案就姜君所為集中隔離處
    分有違法，聲請提審亦屬無理由。
八、綜上所述，聲請人所為聲請提審，經本院審查後認於法並無
    違誤。是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依提審法
    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原裁定有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楷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裁定
111年度行提字第1號
聲   請   人  鄧榕茜  
被逮捕拘禁人  姜柏任    現於桃園市大崗集中檢疫所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上一人代表人  陳潤秋（局長）住同上
訴 訟 代理人  許雅琳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前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電話通知曾與確診者足跡重疊，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1年1月14日早上10時採檢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書，但於同年1月16日晚間6時6分，卻遭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改以防疫計程車帶至桃園大岡集中檢疫所集中隔離，本件行政機關若欲以集中隔離方式阻絕疫情，應自第一時間為之，而不是等到被逮捕拘禁人姜柏任都已經PCR採檢陰性、在家隔離多日且安排好遠端工作事項後，才突然命其跨縣市集中隔離，此乃行政處分之恣意反覆，且原處分有如刻在額頭上之始日、原因事實等不符之錯誤，另被告預先於文件註記「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亦難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旨，為此提起本件提審。
二、按「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8條第1項、第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48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第1至4款定有明文。且按衛生福利部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主旨：公告修1月正『傳染病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防治措施』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39條第2項、第44條第1項第3款、第50條第4項規定。公告事項：一、本次修正係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
三、經查，本件受逮捕拘禁人即姜柏任（以下簡稱姜君）係因由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接觸時間為111年1月9日，而由相對人於1月14日上午10點通知其原採居家隔離，期間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此有聲請人提出之附件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春節版）為憑（下稱居家隔離處分，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7頁），而兩造對於姜君於上開111年1月9日有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者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14天至同年1月23日止起算隔離日，乃為不爭執，首堪採認為確實無誤。
四、次查，本案姜君既於111年1月9日與確診者有接觸，則按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及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復有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官方網站問答所公布(什麼樣的對象要住進集中檢疫場所)載明「包含入境後須集中檢疫的旅客、『確定病例密切接觸者』………無症狀者才會送入集中檢疫所」足參(見本院卷第79頁)。據此，相對人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離處分，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8頁），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檢疫所為隔離，於法即屬有據無誤。
五、至於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所為之居家隔離處分，有恣意反覆變更為集中隔離之處分而有違法。然查，上開集中隔離處分既經相對人依法作成，並合法通知受處分人即應集中隔離人姜君，此有相對人所提於111年1月16日22:03:31由系統發出集中隔離書，並於同日22:07:40由民眾即姜君已開啟通知書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並有本院卷前述第31頁之集中隔離通知書足憑，而上開集中隔離通知書上，其集中隔離日期除已具體載明於2022/01/14至2022/1/23，且敘明應受通知人即受處分者姜君為確診個案之接觸者，並基於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染之原因，故而於上開期間進行集中隔離，此有上開集中隔離處分通知書足憑，從而，自無聲請人所主張本件集中隔離處分有刻在額頭上之始日、原因事實等不符之明顯錯誤，要難認上開集中隔離之處分屬無效行政處分。從而，本件姜君所遭相對人集中之隔離處分，既無無效之原因，而仍屬有效合法存在，則依行政處分構成要件之效力，在未經合法撤銷前，依法自有拘束本院之效力，自難認相對人基於上開集中檢疫處分所為逮捕拘禁人之處分，有何違法。從而，聲請人據此聲請提審，即難認有理。
六、另聲請人雖以相對人於111年1月14日先行作成居家隔離處分有違法乙節。然此亦經相對人代理人到庭陳以上開居家隔離處分，乃係相對人承辦人誤開屬於春節之入境版本而有所違誤，則此部分相對人原為之居家隔離處分，即難認為合法，至於相對人基此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或相關措施，如有造成受逮捕拘禁人之權益受損，核屬另事。本案相對人開立集中隔離處分，命姜君自111年1月14日至1月23日入集中檢疫所為隔離，於法既屬有據，此已如本院前開理由二、三、四所述，本院自難以上開相對人原所為違誤之居家隔離處分有違誤，逕認本件聲請人之提審為有理由，至於本件相對人所為之有效合法集中隔離處分，既已合法通知受集中隔離之姜君即逮捕拘禁人，聲請人再質疑相對人有預先於文件上註明「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此部分縱使有所瑕疵，亦不影響本案集中隔離處分之效力，聲請人執此聲請提審亦難認有理。
七、此外，聲請人再質疑本件相對人所為於111年1月16日之集中隔離處分，亦不應從111年1月16日起算，而應從其原先於111年1月14日所作成居家隔離處分之日期起算。然查，姜君係係因中央衛生福利部接觸者追蹤系統知悉其有接觸確診者，而接觸時間為111年1月9日，故而姜君既於上開111年1月9日有與確診者接觸及相對人代理人到庭所陳因姜君有接觸確診者為同年1月9日，因此以該1月9日之次日起算一直到23日24時止為起算隔離日，則相對人於111年1月16日為本案之集中隔離處分所載應為集中隔離之14日，即屬無誤。至於本件姜君前自1月14日起至1月15日，如前所述，此部分雖為居家隔離之處分，聲請人代理人所陳縱屬誤開，然其依法並未自111年1月14日即送集中隔離檢疫所隔離（此並可從聲請人到庭所陳，姜君與其姑姑一起在1月9日接觸確診者，其姑姑在新竹，1月14日晚上就被新竹縣政府直接送到香山集中檢疫所足參），卻誤採居家隔離之處分，而反較有利於受隔離處分之姜君，是認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本案就姜君所為集中隔離處分有違法，聲請提審亦屬無理由。
八、綜上所述，聲請人所為聲請提審，經本院審查後認於法並無違誤。是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依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原裁定有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楷勳



